
四川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

关于印发四川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工作指南(第五版)的通知

川疫指发〔2021〕86 号

各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,省

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,有关单位:

现将《四川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(第五版)》印发给

你们,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四川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

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

2021 年 12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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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

(第五版)

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,指导各地科学精准做

好今冬明春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,制定本工作指南。

一、压实疫情防控“四方责任”。 各级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

指挥部(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),要始终保持激活状态,及时查补

短板漏洞,坚持科学精准从严从紧做好疫情防控。 各行业主管部

门要持续加强指导和监管,督促本行业落实防控措施。 机关、企事

业单位要制定完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,落实专人负责疫情防控工

作,督促员工严格遵守各项疫情防控规定。 个人要履行疫情防控

义务,入境人员、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旅居史人员、健康码“红

黄码”人员要第一时间主动报备,积极配合落实核酸检测、隔离管

控、居家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。

二、严防境外疫情输入风险。 对所有从我省口岸入境人员实

行 14 天集中隔离,期间第 1、4、7、10、14 天完成鼻咽拭子核酸检测。

解除隔离后,目的地为省内的,由各市(州)闭环接回当地,实行 7

天居家或集中隔离,期间第 2、7 天完成鼻咽拭子核酸检测;目的地

为省外的,闭环送至机场、车站并向目的地通报信息。 入境后在省

外完成 14 天集中隔离的来(返)川人员,应居家或集中隔离直至入

境时间满 21 天,期间至少完成 2 次鼻咽拭子核酸检测。 入境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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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除居家或集中隔离时应采取双采双检,并满足人、物、环境三样

本同时核酸检测阴性。 进口冷链食品实行集中监管仓制度和库长

制,强化进口冷链和非冷链货物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预防性消毒,

实行全链条信息化追溯。

三、规范来(返)川人员有序流动。 倡导省外人员来(返)川时

进行 1 次核酸检测。 陆地边境口岸城市(与香港、澳门有口岸相连

的除外)来(返)川人员需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 对

有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县(市、区、旗)旅居史的来(返)川人员,实

施居家或集中隔离,期间每 3 天进行 1 次核酸检测,直至离开风险

地区满 14 天为止。 对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其他县(市、区、

旗)旅居史的来(返)川人员,需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,到

达川内目的地后 24 小时内再进行 1 次核酸检测。 上述人员排查

起始时间由省级专家组研判确定,中高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

后,自动停止相关人员排查,仍在隔离的人员在核酸双采双检阴性

后解除隔离。 公布本土新增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但未划定中

高风险地区的,相关来(返)川人员参照上述规定执行。

四、持续开展多点监测预警。 继续坚持“人、物、环境”监测,

按照“逢阳必报、逢阳即报”的原则,规范核酸检测初筛阳性、确诊

(疑似)病例复核和报告。 发热门诊患者一律进行核酸检测,在核

酸检测结果反馈前一律留观。 零售药店销售(含网络销售)退热、

止咳、抗病毒和抗生素等 4 类药品时应实名登记。 按照《四川省新

冠肺炎监测技术方案(第三版)》要求,海关、边检、口岸、国际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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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、医疗卫生、交通运输、教育、邮政快递、外卖等行业人员,以及机

场、集中隔离场所、进口冷链食品、农贸(集贸、海鲜)市场工作人

员,定期进行全员或抽样核酸检测。 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每批次

进行核酸检测。 机场、医疗机构、集中隔离场所、农贸市场、冷链食

品生产加工及储运相关场所及周边区域环境应定期进行抽样核酸

检测。 各地根据疫情形势,可扩大人员、物品和环境监测范围,增

加检测频次。

五、严格高风险岗位人员闭环管理。 海关、边检、口岸、机场、

进口冷链食品企业等直接接触入境人员、物品、环境的从业人员,

以及集中隔离场所、定点救治医院、发热门诊等高风险岗位人员,

在工作期间实行封闭管理,结束后须完成 7 天集中隔离和 7 天居

家健康监测;离开工作岗位所在地市时,需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

阴性证明,并向所在单位或社区报备。

六、做好重点场所疫情防控。 医疗卫生机构、养老院、监管场

所、儿童福利院、宗教场所、宾馆酒店、博物馆、歌舞游艺休闲娱乐

场所、棋牌室(麻将馆)、旅游景区景点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

所、交通场站、商超、农贸市场等密闭空间或人员密集场所,应严格

落实进入人员戴口罩、测温、亮码和扫码通行的“刚性要求”,严格

落实日常清洁、通风和消毒等措施。 景区景点实行预约、限流、错

峰等措施,棋牌室(麻将馆)、文化娱乐场所应控制人员流量。 集

中隔离场所应严格落实阳性感染者所在区域终末消毒,加强工作

人员个人防护,严防交叉感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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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严格控制聚集性活动。 按照非必要不举办和“谁举办、谁

负责”原则,严控庙会、大型文艺演出、展销促销、体育比赛等活动,

农村地区集市应控制规模、减少频次。 举办会议、聚会等活动应严

控人数,尽量举办线上会议或视频会议,50 人及以上的线下会议、

聚会等活动应由主办方制定防控方案,落实防控措施。 提倡“喜事

缓办、白事简办、宴会不办”,确需举办的尽量缩小规模,负责承办

的餐饮单位要严格落实防控措施,自行举办 50 人及以上聚餐活动

的个人,须向所在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报备。 实行跨省旅游经营

活动管理“熔断”机制,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高风险

区所在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和陆地边境口岸城市跨省团队旅游及

“机票+酒店”业务。

八、强化交通运输疫情防控。 机场口岸要严格落实“四固定、

四指定、两集中”管理,做好闭环管理人员个人防护、核酸检测、每

日健康监测报告。 优化春运期间运力调配,提高疏运能力,减少旅

客聚集。 机场、车站、码头等设置临时留观室,严格落实乘客测温、

亮码、扫码、全程佩戴口罩、保持“一米线”等防控措施,提高客运

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通风消毒频次。 关爱帮扶重点旅客,便捷老

年人出行,提高服务品质。 飞机、火车、长途客车、轮船等交通营运

主体,应对乘客中来自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(市、区、旗)人员开展

摸排、信息登记、健康监测和信息报告。

九、织牢农村疫情防控防线。 坚持县包乡镇、乡镇包村、村包

组、组包户的四级包干制度,强化村网格化管理,建立“两台账一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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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”,即网格员管理台账、管理对象服务台账和疫情防控明白卡,做

好风险人员的排查、信息登记、居家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。 居家隔

离人员要落实专人负责,出现异常情况要及时报告乡镇卫生院。

村卫生室(站)、个体诊所不得收治四川天府健康通“红黄码”人

员,以及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的人员。 乡镇卫生院应规范执行发

热和有呼吸道症状患者处置流程。 城市社区参照农村地区落实疫

情防控措施。

十、坚持做好多病同防。 加强对流感等冬季高发传染病和不

明原因肺炎的监测、分析、预警,及时有效处置疫情,降低其与新冠

肺炎叠加流行的风险。 各地要统筹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和免疫

规划疫苗接种工作,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要加快推进重点人群加强

针应接尽接,积极稳妥推进 3—11 岁适龄无禁忌人群应接尽接,提

高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全程接种率和加强针接种率,倡导儿童、老

年人等人群积极接种流感、肺炎等疫苗。

十一、做好疫情应急处置。 各地应按照满足 30 天满负荷运转

需要,做好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和生活物资供应配送。 一旦发生疫

情,实行“省级指导、市(州)为主、扁平管理”,4 小时内建立前方联

合指挥部,采取应急处置措施,及时发布信息,统筹调配市域内流

调溯源、核酸检测、转运隔离、交通管控、医疗救治、社区管控、消毒

等队伍和集中隔离场所、定点救治医院。 疫情发生所在市(州)应

急处置能力不足时,由省应急指挥部统筹调度全省资源。 疫情发

生地县(市、区)原则上应在病例确诊后 5 小时内划定风险等级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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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并及时公布,按最小单位精准确定管控范围,实行“封控区、管控

区、防范区”圈层管理。 省内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县(市、区)人员

严格限制出行,所在地市其他县(市、区)人员离开本市时需提供

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,并遵守目的地疫情防控要求。

十二、持续强化公众健康意识。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,实行

全面动员、全民参与、全域覆盖,推进人居环境整治,加大健康科普

宣传教育力度,引导公众加强自我防护,养成戴口罩(特别是在公

共交通工具、电梯等密闭场所以及人群聚集的室外场所全程规范

佩戴口罩)、勤洗手、多通风的卫生习惯,少聚集、保持“一米线”、

用公筷的生活习惯,亮健康码、扫场所码、主动做核酸检测的防疫

习惯,提升科学接种疫苗、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症状及时主动就医的

健康意识,当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。

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此前发布的《四川省 2021 年新冠

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(第四版)》同时废止。 各市(州)、各部门

(单位)应按照本指南要求细化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。 国家有

新的防控政策要求的,按照国家要求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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